
東港高中升學攻頂獎勵辦法 
107.12.12 家長委員會通過 

109.09.04 家長委員會修訂 

111.01.04      提案修訂 

  112.09.18  主管會報提案通過 

一、目的：為鼓勵本校同學參加升學考試，獲取佳績，特訂此獎勵辦法。 

二、對象：本校應屆之高中部三年級及國中部九年級學生。 

三、申請及給獎標準： 

（一）成績優異獎勵 

1.國中教育會考 

標準 獎學金（新臺幣） 

5A++寫作 6級分 10,000 

5A++寫作 5級分 5,000 

5A（含）以上 2,000 

 

2.高中學測 4科總級分（國、英、數 A/數 B、社或國、英、數 A/數 B、自） 

標準 獎學金（新臺幣） 

60級分 100,000 

58-59級分 10,000 

56-57級分 5,000 

54-55級分 3,000 

52-53級分 2,000 

（二）錄取科系獎勵 

1.國立大學醫學系—獎學金新臺幣 50,000元 

2.私立大學醫學系—獎學金新臺幣 30,000元 

3.國立大學牙醫系—獎學金新臺幣 30,000元 

4.私立大學牙醫系—獎學金新臺幣 20,000元 

5.國立大學中醫系—獎學金新臺幣 30,000元 

6.私立大學中醫系—獎學金新臺幣 20,000元 

7.臺大、清大、陽明交大、成大、政大、警大—獎學金新臺幣 10,000元 

8.臺師大、中央、中山、中興、中正、北大—獎學金新臺幣 2,000元 

9.警專—獎學金新臺幣 1,000元 

（三）同時獲得（一）、（二）項獎勵者，擇優發給獎勵金。 

四、錄取校系獎勵不包含進修部，錄取校系超過一校，依選讀校系頒獎，不得重覆，若有特殊

科系需獎勵，則另案簽陳。 

五、本辦法經家長委員會同意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